
粤港澳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
标准的差异与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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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标准是环境管理的核心。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的空气环境质

量标准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 如标准的分类分级、 标准更新与实施周期、 污

染物项目界定和浓度限值、 污染物指标取值时间选取、 容许污染物超标的次

数、 气态污染物状态选取、 空气质量评价方式等。 为推进环境协同治理和区

域法治一体化建设， 共建优质生活圈， 有必要推进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

的衔接。 鉴于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衔接缺乏协调机制， 建议

完善大湾区空气质量协同治理机构， 成立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制定专门

小组， 在三地各自标准基础上制定统一的空气环境质量标准， 并使用统一的

大湾区空气质量评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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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区域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机制的构建， 应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 实现利益责

任协同、 保护主体协同、 保护对象协同、 政策工具协同 （古小东、 夏斌， 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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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 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 “宜居宜业宜游的优

质生活圈”， 但珠三角九市适用我国内地的环境质量标准， 而香港特别行政区 （简
称 “香港地区”）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简称 “澳门地区”） 分别适用该地区制定的

环境质量标准。 粤港澳三地环境质量标准存在着差异， 不利于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

保护、 优质生活圈建设和区域法治一体化建设， 因此亟需加强粤港澳环境质量标准

的衔接。 本文拟对粤港澳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的差异性进行分析， 并提出对策

建议。

二、 粤港澳大湾区空气质量标准的差异性分析

２００５ 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 《全球空气质量指南》 提出了全球第一个空气污染

治理目标框架， 用以帮助世界各地决策者制定空气质量管理标准和目标 （ＷＨＯ，
２０２１）， 后于 ２０２１ 年修订为 《全球空气质量指南 （２０２１ 版）》 （以下简称 “ 《指
南》”）， 并强调此 《指南》 适用于室内外空气质量。 世界卫生组织根据每一种污染物

长期暴露可能导致的死亡风险， 制定了污染物项目浓度限值的指导值和四个过渡期目

标值。 我国内地、 香港地区、 澳门地区在制定空气质量标准时， 分别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 直接适用或者调整性地适用了 《指南》 的部分指标。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 我国

内地、 香港地区、 澳门地区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标准既具有相同之处， 也存在

着差异 （见表 １）。

表 １　 中国内地、 香港地区、 澳门地区与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比较

浓度限值单位： ＣＯ， ｍｇ ／ ｍ３； 其他， μｇ ／ ｍ３

污染物

项目

取值

时间

浓度限值 容许超标次数

全球空气质量指南（２０２１ 版）

过渡期目标值

１ ２ ３ ４
指导值

香港

地区

澳门

地区

中国内地

一级 二级

香港

地区

澳门

地区

中国

内地

二氧化硫

（ＳＯ２）

１０ 分钟平均 — — — — ５００ ５００ — — — ３ — —

１ 小时平均 — — — — — — — １５０ ５００ — — —

２４ 小时平均 １２５ ５０ — — ４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１５０ ３ — —

年平均 — — — — — — — ２０ ６０ — — —

可吸入悬浮

粒子（ＰＭ１０）
２４ 小时平均 １５０ １００ ７５ ５０ ４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１５０ ９ — —

年平均 ７０ ５０ ３０ ２０ １５ ５０ ５０ ４０ ７０ △ — —

微细悬浮粒子

（ＰＭ２. ５）
２４ 小时平均 ７５ ５０ ３７. ５ ２５ １５ ５０ ５０ ３５ ７５ ３５ — —

年平均 ３５ ２５ １５ １０ ５ ２５ ２５ １５ ３５ △ — —

二氧化氮

（ＮＯ２）

１ 小时平均 — — — —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８ — —

２４ 小时平均 １２０ ５０ — — ２５ — — ８０ ８０ — — —

年平均 ４０ ３０ ２０ — １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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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污染物

项目

取值

时间

浓度限值 容许超标次数

全球空气质量指南（２０２１ 版）

过渡期目标值

１ ２ ３ ４
指导值

香港

地区

澳门

地区

中国内地

一级 二级

香港

地区

澳门

地区

中国

内地

臭氧（Ｏ３）
１ 小时平均 — — — — — — — １６０ ２００ — — —

８ 小时平均 １６０ １２０ — — １００ １６０ １６０ １００ １６０ ９ — —

暖季峰值 １００ ７０ — — ６０ — — — — — — —

一氧化碳（ＣＯ）

１５ 分钟平均 — — — — １００ — — — — — — —

１ 小时平均 — — — — ３５ ３０ ３０ １０ １０ ０ — —

８ 小时平均 — — — — １０ １０ １０ — — ０ — —

２４ 小时平均 ７ — — — ４ — — ４ ４ — — —

铅（Ｐｂ） ※
季平均 — — — — — — — ０. ５ ０. ５ — — —

年平均 — — — — — ０. ５ — — １ △ — —

　 　 资料来源： ①原国家环境保护部和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共同发布：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 －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发布，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实施，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②香港特别行政区环境保

护署： 《香港空气质素指标》，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生效， 香港特别行政区环境保护署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ｐｄ. ｇｏｖ. ｈｋ ／ ｅｐｄ ／ ｓｃ＿ ｃｈｉ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ｈｋ ／ ａｉｒ ／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４ － ８］；
③澳门特别行政区环境保护局： 《澳门环境质量标准—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试行）》，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采用， 澳门

特别行政区环境保护局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ｓｐａ. ｇｏｖ. ｍｏ ／ ｐｄｆ ／ ＰＯ＿ ２０２０１０＿ ＤＰＡＡ＿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ｃ.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４ －８］； ④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ＷＨ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ＰＭ２. ５ ａｎｄ ＰＭ１０）， ｏｚｏｎ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ｏｎｏｘｉｄ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２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４ －８］。

说明： ① “—” 表示没有直接规定， “△” 表示不适用， “※” 为我国内地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 －
２０１２） 规定的污染物基本项目外的其他项目； ②香港地区标准中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臭氧和一氧化碳等气体空

气污染物的浓度， 均须以 ２９３ 开尔文为参考温度、 １０１. ３２５ 千帕斯卡为参考压力予以调整。 我国内地和澳门地区标

准中的气态污染物浓度均为参比状态 ２９８. １５ 开尔文， 大气压力为 １０１. ３２５ 千帕斯卡下的浓度； ③世界卫生组织 《指
南》 中的臭氧暖季 （高峰季） 峰值是指在一年内臭氧浓度连续最高的六个月中， 臭氧日最大８ 小时平均浓度的均值。

（一） 空气质量标准的分类分级不同

标准值与环境要素的使用功能联系密切。 为体现 “高功能区高保护， 低功能区

低保护” 原则 （陈振民等， ２０１６）， 我国内地空气质量标准将环境空气功能区设定为

不同等级的两类： 一类区为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 二

类区为居住区、 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 文化区、 工业区和农村地区。 一类区适用一级

浓度限值， 二类区适用二级浓度限值。 在下文分析中， 除特别规定外， 我国内地空气

质量标准均指二级浓度限值标准。
在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 尽管各自拥有自然保护区等特殊保护区域， 但大部分属

于居住区和商业区， 且港澳地区的空气质量标准均明确以保护居民的身体健康为首要

目标， 所以港澳两地的标准均未划分环境空气功能区， 也未进行分级。
（二） 空气质量标准更新和实施的周期不同

香港特区政府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 《全球空气质量指南》 订立了 《香港空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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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指标》①， 且根据香港 《空气污染管制条例》 规定至少每五年检讨一次。 香港特区政府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的空气质素指标， 于 ２０１６ 年年中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进行指标检讨。 现行

的 《香港空气质素指标》 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 与 ２０１４ 年生效的指标间隔了 ８ 年。
现行的 《澳门环境质量标准—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试行）》 由澳门特区环境保护

局发布，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此前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是澳门特区地球物理暨

气象局于 ２０１２ 年发布的澳门空气污染物浓度之标准值， 两者间隔时间为 ８ 年。
我国内地的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首次发布于 １９８２ 年， 其后分别在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２ 年进行了三次修订。 现行的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 － ２０１２）
由原国家环境保护部和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共同发布，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该标准与上一次修订间隔了 １２ 年， 再经近 ４ 年的过渡期

后正式实施， 实际间隔约 １６ 年。
综上可见， 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的空气质量标准都是紧随世界卫生组织 《指南》

的更新相应作出的修改， 且香港地区按照 《空气污染管制条例》 的规定有明确的、
可预期的空气质量标准更新时限。 而我国内地的空气质量标准没有明确的更新时间要

求， 更新速度较慢， 生效实施的过渡期较长， 且目前尚未结合世界卫生组织 ２０２１ 年

更新后的 《指南》 进行修订。
（三） 环境污染物项目界定和浓度限值存在差异

１. 污染物项目界定

我国内地的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 － ２０１２） 将空气污染物分为基本项

目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和其他项目 （由国务院环保部门或省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具体实施方式）。 基本项目为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臭氧、 一氧化碳、 ＰＭ１０ 和

ＰＭ２. ５六个， 其他项目为铅、 总悬浮颗粒物、 氮氧化物、 苯并 ［ａ］ 芘四个。
《香港空气质素指标》 设定了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臭氧、 一氧化碳、 ＰＭ１０、

ＰＭ２. ５和铅七个污染物项目。 《澳门环境质量标准—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试行）》 设定

了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臭氧、 一氧化碳、 ＰＭ１０和 ＰＭ２. ５六个污染物项目。
可见粤港澳三地均将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臭氧、 一氧化碳、 ＰＭ１０和 ＰＭ２. ５规定

为主要空气污染物。 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均没有将空气污染物分为基本项目和其他项

目， 也没有将总悬浮颗粒物、 氮氧化物、 苯并 ［ ａ］ 芘设定为空气污染物项目。 此

外， 香港地区把铅设定为污染物项目， 澳门地区没有把铅设定为污染物项目， 我国内

地则把铅设定为其他空气污染物项目。
２. 污染物浓度限值选取

我国内地标准中， ＰＭ１０与 ＰＭ２. ５的 ２４ 小时及年平均浓度限值以及臭氧的日最大 ８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均与世界卫生组织 《指南》 的第一阶段过渡期目标值一致； 一氧

化碳 ２４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与 《指南》 的指导值一致， 一氧化碳 １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

５８

古小东等： 粤港澳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的差异与衔接

① “空气质素指标” 是香港地区的表述方式， 其意与 “空气质量标准” 一致。



严于 《指南》 指导值， 也严于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规定的浓度限值； 二氧化硫 ２４ 小

时平均浓度限值宽松于 《指南》 第一阶段过渡期目标值， 更宽松于香港地区和澳门

地区的浓度限值。
在香港地区的标准中， 铅的年平均浓度限值比我国内地标准更为严格， 二氧化氮

的年平均浓度限值和臭氧的日最大 ８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与 《指南》 第一阶段过渡期

目标值一致， 一氧化碳 １ 小时平均浓度限值稍严于 《指南》 指导值， 其余污染物的

浓度限值均与 《指南》 第二阶段过渡期目标值或指导值一致。
在澳门地区的标准中， 除去未作规定的二氧化硫 １０ 分钟平均浓度限值及铅的年

平均浓度限值外， 其他浓度限值与香港地区标准的规定完全一致。
可以看出， 我国内地规定的各项空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大部分与世界卫生组织

《指南》 第一阶段过渡期目标值一致， 而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规定的空气污染物浓度

限值大部分与世界卫生组织 《指南》 第二阶段过渡期目标值或指导值一致。 换言之，
我国内地各项空气污染物浓度限值总体较港澳地区更为宽松。

（四） 污染物指标取值时间的选取不同

空气污染物项目的取值时间可以分为短期 （１０ 分钟、 １５ 分钟、 １ 小时、 ８ 小时、
２４ 小时） 和长期 （１ 年） 两大类。 污染物项目的取值时间选取主要考虑两个方面因

素。 首先是决策者试图预防何种影响健康的污染。 污染物的短期暴露和长期暴露对人

体健康的影响不同， 有的以急性效应为主， 有的以慢性效应为主 （亚洲清洁空气中

心， ２０２０）。 短期取值时间的选取是为了保护人们免受峰值浓度的影响而造成的急性

健康损害， 长期取值时间的选取用于保护人群避免因长期暴露而带来的长期的、 不可

逆转的健康损害 （ＷＨ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 ２００６）。 以我国内地空气质量标准

为例， 考虑到一氧化碳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主要以短期急性健康效应为主， 故取值时间

选取的是 １ 小时平均。 由于 ＰＭ２. ５的短期暴露和长期暴露均对人体健康有较大损害，
因此取值时间选取的是 ２４ 小时平均和年平均。 由于长期接触污染物可能会对健康产

生更严重的影响， 所以同一污染物项目的长期取值时间平均浓度限值比短期取值时间

平均浓度限值更加严格。 其次是与污染物的稳定性有关。 例如臭氧的稳定性较差， 所

以取值时间采用最多的是日最大 ８ 小时平均。
通过分析比较可以看出， 决策者会结合当地人群的暴露特征和污染物的特性， 基

于不同的因素考量选取不同空气污染物项目的取值时间。 我国内地和港澳地区以及世

界卫生组织 《指南》 对悬浮颗粒物 （ＰＭ２. ５和 ＰＭ１０） 都一致选用 ２４ 小时平均和年平

均时间， 但其他空气污染物项目的取值时间则不尽相同。
（五） 容许污染物超标的次数不同

为了避免在未能控制情况下 （例如极端天气） 被确定为未能达标的现象， 且尽

早实施新的空气质素标准， 香港地区以可量化标准， 即可容许污染物超标次数的形式

明确规定了达标规则。 目前， 在粤港澳三地， 唯有香港地区在空气质量标准中规定了

容许污染物超标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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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气态污染物的状态选取不同

若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臭氧和一氧化碳等气态污染物浓度的测定状态不同， 即

使在同一环境状况下， 对同一实测结果进行标化计算， 其污染物浓度也不相同， 则达

不到可比性的基本原则要求 （李虹杰等，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年， 我国内地在 《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 （ＧＢ ３０９５ － ２０１２） 修改单中用参比状态 （２９８. １５Ｋ， １０１. ３２５ｋＰａ） 取代了标

准状态 （２７３Ｋ， １０１. ３２５ｋＰａ）， 从而实现了与国际接轨。 在香港地区的标准中， 气态

污染物浓度均以 ２９３Ｋ 为参考温度、 １０１. ３２５ｋＰａ 为参考压力。 澳门地区气态污染物的

标准则是参比状态 （２９８. １５Ｋ， １０１. ３２５ｋＰａ） 下的浓度。 经过换算， 在同一浓度限值

情况下， 香港地区的环境质量标准实质上严于澳门地区和我国内地。
（七） 空气质量的评价方式不同

空气质量指数体现了当地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 这是国际上定量评价空气质量好

坏普遍采用的指标， 但统计标准和方法有所不同， 对环境的评价结果也存在一定差异

（伍燕南、 王跃， ２０１２）。
我国内地用空气质量指数 （ＡＱＩ） 描述空气质量状况， 分为 “优、 良、 轻度、 中

度、 重度、 严重” 六个级别， 以 ＰＭ１０、 ＰＭ２. ５、 一氧化碳、 二氧化氮、 二氧化硫、 臭

氧六种主要污染物为评价对象， 计算出各项污染物的空气质量分指数， 其中的最大值

为空气质量指数。
香港地区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ＡＱＨＩ） 取代空气污染指数， 以便更有效地向社

会公众通报空气污染引发的短期健康风险。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以臭氧、 二氧化氮、 二

氧化硫和悬浮颗粒物 （可吸入悬浮粒子 ＰＭ１０或微细悬浮粒子 ＰＭ２. ５， 以健康风险较大

者为准） 等四种空气污染物 ３ 小时移动平均浓度所引起的累积健康风险作为计算基

础， 估算四种空气污染物导致入院的个别健康风险增幅之总和转化得出。 各空气污染

物健康风险的增幅与该污染物浓度及从分析本地健康统计数字和空气污染数据得出的

风险系数有关。 健康风险增幅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等级表对照， 以确定空气质素健康

指数级别。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参照 《指南》 及本地入院风险制定分割点， 按 １ 至 １０
级及 １０ ＋级通报， 并分为 “低、 中、 高、 甚高和严重” 五个健康风险级别。

澳门地区空气质量指数根据 ＰＭ１０、 ＰＭ２. ５、 一氧化碳、 二氧化氮、 二氧化硫、 臭氧

六种主要污染物的浓度测量值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程度， 分别换算成该污染物的污染

副指数值， 再选取其中最大的污染副指数值作为该监测站每小时的空气质量指数。 澳门

地区空气质量水平分级及其相关内容参考了我国内地、 香港地区、 美国、 英国和加拿大

等国家或地区的分级制定， 分为 “良好、 普通、 不良、 非常不良、 严重、 有害” 六个

水平等级。 为了回应新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澳门特别行政区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将空气

质量水平 “普通” 所对应的浓度限值收紧至世界卫生组织 《指南》 第二阶段过渡期目

标值的水平， “良好” 对应的浓度限值则收紧至世界卫生组织 《指南》 的指导值。
空气质量指数的计算是表征一个地区空气质量的关键。 我国内地与澳门地区的计

算公式相同， 均选取了相同的污染物项目作为评价基础， 但空气质量分指数 （澳门

７８

古小东等： 粤港澳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的差异与衔接



地区称之为 “副指数断点值”） 对应的污染物项目浓度限值存在差异， 指数分级标准

也不同， 究其原因， 与各地空气质量标准限值的不同有关。 选取空气质量分指数中的

最大值为空气质量指数的计算方法忽视了多种污染物对健康的综合效应。 亦有学者指

出， 我国内地的空气质量指数仍有局限， 如目前采用的小时空气质量指数计算方法，
当颗粒物和臭氧实时浓度变化较大时， 小时空气质量指数不能很好地对应实际的空气

质量水平， 因此应尽早修订和调整颗粒物实时报的浓度限值和计算方法 （高庆先等，
２０１５）。 香港地区以健康风险为本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通报系统， 计算方法与我国内地

和澳门地区不同， 参考了其本地的空气污染与入院次数， 且考虑到不同空气污染物的协

同效应， 更加关注不同空气污染物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健康风险， 因此科学性更高。

三、 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衔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 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衔接的必要性

首先， 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衔接是打造优质生活圈的需要。 由粤港澳三地政

府共同编制的 《共建优质生活圈专项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发布） 和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签署的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 以及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实施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等政策文件均明确要求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 “优质生活圈”。
在全球范围内， 空气污染是对健康和人民福祉最大的环境威胁， 所有人口都受到不同

程度的影响 （ＷＨＯ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ｏａｒｄ，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９４ 个世界卫生组织成员

国通过的 “健康与环境： 解决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决议指出， 各成员国和世界

卫生组织要共同努力， 以减少空气污染对人类带来的不良健康影响。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联

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环境健康的历史性决议宣布， “享有清洁、 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

是一项普遍人权”。 空气质量问题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 而粤港澳空气环境质量标

准的不一致， 不利于空气质量的改善， 进而影响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建设。
其次， 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衔接是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重要工具。 环境污染具

有跨地域性、 治理周期较长等特点。 与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生态环

境高度同质化的特殊性 （方创琳、 王洋， ２０２２）。 为协助粤港澳三地政府制定科学合理

的空气污染防治措施， 同时采用符合粤港澳三地各自的质量管理政策的标准操作程序，
并确保粤港澳三地空气质量监测结果的准确， 目前，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了 “粤港澳

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测网络”①。 该监测网络现有 ２３ 个空气质量监测子站，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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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粤港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测网络” 由广东省和香港地区联合共建， 并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正式启

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澳门地区加入， 该网络更名为 “粤港澳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测网络”， 由广东省、 香港地

区和澳门地区三方联合共建， 扩大了监测范围， 增加了监测子站和监测因子， 并定期发布 《粤港澳珠江三角洲

区域空气监测网络监测结果报告》。



在广东省珠三角九市设立了 １８ 个监测子站， 在香港地区设立了 ４ 个监测子站， 在澳门

地区设立了 １ 个监测子站。 该监测网络的监测数据显示， 香港地区整体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 大部分污染物水平自 １９９９ 年起逐步下降，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２１ 年， 大气中二氧化硫、 二

氧化氮、 ＰＭ１０及 ＰＭ２. ５的浓度水平减少了 ３７％—７２％。 路边空气质量同样有所改善， 只

有二氧化氮浓度水平仍然超过空气质素指标。 此外， 臭氧仍然是本地和区域层面上备受

关注的问题①。 澳门地区近 １０ 年 ＰＭ２. ５、 ＰＭ１０和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呈下降趋势， 一氧

化碳、 二氧化硫的浓度则保持较低水平， 但臭氧的浓度水平近年持续上升。 澳门地区空

气污染物的变化趋势与粤港澳珠三角区域空气监测网络的整体趋势基本一致②。
近年来， 粤港澳三地联合或独立推行的减排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大湾区的空

气质量。 “粤港澳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测网络” 于 ２００６ 年开始监测二氧化硫、 二

氧化氮、 臭氧及 ＰＭ１０的浓度水平， ＰＭ２. ５则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加入监测网络体系。 ２０２１ 年

的监测数据表明，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及 ＰＭ１０ 的年平均值与 ２００６ 年相比降低了

４０％—８４％ ， ＰＭ２. ５的年平均值与 ２０１５ 年相比减少了 ２８％ ， 但臭氧的年平均值与 ２００６
年相比上升了 ３４％ ③， 说明区域内的光化学污染仍有待改善 （见表 ２）。 总之， 粤港

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空气污染物浓度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面临的主要空气污染问

题也基本相同， 主要原因是臭氧污染在多个城市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 因此， 为控制

空气污染， 区域内各城市间应加强合作。 环境治理有命令—控制型工具、 市场化工具

等多种分类， 在加强空气污染协同防治时， 应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协同治理， 其中环境

标准是环境管理的核心。
最后， 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衔接是区域法治一体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大湾区

合作框架协议以及一系列的区域合作协议大多属于软法性质。 软法是大湾区治理创新

的重要依据， 承载着众多公共治理功能， 应当正视软法对大湾区治理的保障和推动作

用， 增强软法治理功效 （石佑启、 陈可翔，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

印发的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明确指出， 要 “建立国家统筹的区域标准化工作机

制， 将区域发展标准需求纳入国家标准体系建设， 实现区域内标准发展规划、 技术规

划相互协同， 服务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实施”。 环境标准具有强技术性、 法律约束性和

价值取向性特点， 粤港澳大湾区的环境标准衔接有利于实现司法资源、 环境资源和技

术资源的合理配置 （曹树青， ２０１２）， 从而降低执法和监管成本， 提升大湾区的整体

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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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香港特别行政区环境局、 环境保护署： 《香港环境保护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ｐｄ. ｇｏｖ. ｈｋ ／ ｅｐｄ ／ ｍｉｓｃ ／
ｅｈｋ２２ ／ ｓｃ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４ － ８］。

澳门特别行政区环境保护局： 《澳门环境状况报告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ｓｐａ. ｇｏｖ. ｍｏ ／ ｒｉｃｈｔｅｘｔ＿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１.
ａｓｐｘ？ ａ＿ ｉｄ ＝ １６５１７２０３６５ ［２０２３ － ４ － ８］。

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香港特别行政区环境保护署、 澳门特别行政区环境保护局、 澳门特别行政

区地球物理暨气象局： 《粤港澳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测网络 ２０２１ 年监测结果报告》， ｈｔｔｐ： ／ ／ ｇｄｅｅ. ｇｄ. ｇｏｖ. ｃｎ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 ０ ／ ４９３ ／ ４９３２２６ ／ ３９６５２５６.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４ － ８］。



表 ２　 粤港澳大湾区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２１ 年主要污染物浓度年平均值

　 　 　 　 　 　 　 　 　 区域

指标浓度年平均值　 　 　 　 　 　 　
粤港澳大湾区 香港地区 澳门地区 珠三角九市

ＳＯ２（μｇ ／ ｍ３）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８. ３ ８ １１

２０２１ 年 ７ ４. ７ ５. ３ ７

ＰＭ１０（μｇ ／ ｍ３）
２０１６ 年 ４１ ３３. ７５ ４３. ８ ４９

２０２１ 年 ３７ ２８ ４１ ４１

ＰＭ２. ５（μｇ ／ ｍ３）
２０１６ 年 ２６ ２２. ３ ２５. ８ ３２

２０２１ 年 ２１ １６. ２ １６. ４ ２１

ＮＯ２（μｇ ／ ｍ３）
２０１６ 年 ３２ ５０. ３ ４１. ４ ３５

２０２１ 年 ２５ ４１. ４ ３０. ４ ２７

Ｏ３（μｇ ／ ｍ３）
２０１６ 年 ４４ ３７. ６ ４８. ６ １５１∗

２０２１ 年 ５９ ５１. ２ ４９. ５ １５３∗

ＣＯ（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６ 年 ０. ７２８ ０. ７８２ ０. ８００ １. ３００

２０２１ 年 ０. ６００ ０. ５９５ ０. ８００ ０. ９００

　 　 资料来源： ①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香港特别行政区环境保护署、 澳门特别行政区环境保护局、 澳门特

别行政区地球物理暨气象局： 《粤港澳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测网络 ２０２１ 年监测结果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ｈｔｔｐ： ／ ／ ｇｄｅｅ. ｇｄ. ｇｏｖ. ｃｎ ／ ｇｋｍｌｐ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３ ／ ３９６５ ／ ｐｏｓｔ＿ ３９６５２５６.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 － ４ － ８］； ②广东省环境保护厅： 《２０１６ 年

广东省环境状况公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ｈｔｔｐ： ／ ／ ｇｄｅｅ. ｇｄ. ｇｏｖ. ｃｎ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 ０ ／ ３５４ ／ ３５４０１０ ／ ２２８８０４２.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４ －
８］； ③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２０２１ 年广东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ｈｔｔｐ： ／ ／ ｇｄｅｅ. ｇｄ. ｇｏｖ. ｃｎ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
０ ／ ４９３ ／ ４９３１８４ ／ ３９２７０９６. ｐｄｆ ［２０２３ －４ －８］； ④香港特别行政区环境保护署： 《２０１６ 年香港空气质素报告》， ２０１７ 年，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ｑｈｉ. ｇｏｖ. ｈｋ ／ ａｐｉ＿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ｔｃ＿ ｃｈｉ ／ ｒｅｐｏｒｔ ／ ｆｉｌｅｓ ／ ＡＱＲ２０１６ｃ＿ 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 ［２０２３ －４ －８］； 《２０２１ 年香港空气质

素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ｑｈｉ. ｇｏｖ. ｈｋ ／ ａｐｉ＿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ｔｃ＿ ｃｈｉ ／ ｒｅｐｏｒｔ ／ ｆｉｌｅｓ ／ ＡＱＲ２０２１ｃ＿ ｆｉｎａｌ.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４ － ８］；
⑤澳门特别行政区地球物理暨气象局： 《２０２２ 年澳门空气质量监测统计报告》，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ｍｇ. ｇｏｖ. ｍｏ ／ ｚｈ ／ ｓｕｂｐａｇｅ ／ １８９ ／ ｒｅｐｏｒｔ ／ ｉｑａ －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３ －４ －８］； ⑥澳门特别行政区环境保护局： 《澳门环境状况

报告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ｓｐａ. ｇｏｖ. ｍｏ ／ ｒｉｃｈｔｅｘｔ＿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１. ａｓｐｘ？ ａ＿ ｉｄ ＝１６５１７２０３６５ ［２０２３ －４ －８］。
说明： ① “粤港澳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测网络” 中， 粤港澳三地计算气态污染物浓度 （ＣＯ、 Ｏ３、 ＳＯ２、

ＮＯ２） 的参考温度不同， 广东省子站和澳门地区子站的气态污染物按其空气质量指标采用 ２５ 摄氏度 （即温度

２９８Ｋ， 压力 １０１. ３２５ｋＰａ 的参比状态） 计算， 香港地区子站的气态污染物按其空气质量指标采用 ２０ 摄氏度 （即
温度２９３Ｋ， 压力１０１. ３２５ｋＰａ 的参比状态） 计算。 由于三地采用的参考温度不同， 在同一污染状况下， 三地计算

得出的气态污染物浓度会有些差异。 考虑到同一发布平台上须采用同一计算基础， 发布平台统一以参考温度为

２５ 摄氏度计算气态污染物浓度。 因此， 香港地区子站在 “粤港澳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测网络” 发布平台显示

的空气污染物浓度与在香港地区空气质量发布平台显示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略有差异。
②香港地区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２１ 年主要污染物浓度年平均值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环境保护署 《２０１６ 年香港空气

质素报告》 和 《２０２１ 年香港空气质素报告》 的监测数据， 通过计算 １６ 个站点污染物年平均浓度的平均值得出。
③澳门地区 ２０１６ 年主要污染物浓度年平均值是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地球物理暨气象局 《２０２２ 年澳门空气质

量监测统计报告》 的监测数据， 通过计算各站点污染物年平均浓度的平均值得出， 其中 ＰＭ１０、 ＰＭ２. ５、 ＮＯ２、
ＣＯ 共 ５ 个站点， ＳＯ２、 Ｏ３ 共 ４ 个站点。

④∗表示珠三角九市的臭氧浓度为年平均评价浓度， 其他为年平均值。

（二） 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衔接的可行性

一是有先行示范的基础和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 经济活力最

强的区域之一， 在经济规模、 产业结构、 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基础良好。 粤港澳三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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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古小东、 夏斌，
２０１９）， 但仍然存在某些制度性、 法律性、 技术性障碍， 因此在行动方式、 法律衔

接、 监督机制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匡耀求等， ２０２０）。
二是有法律法规依据。 我国 《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 第四条规定， “有地方生

态环境标准的地区应当依法优先执行地方标准”； 第三十九条规定， “地方生态环境

标准可以对国家相应标准中未规定的项目作出补充规定， 也可以对国家相应标准中已

规定的项目作出更加严格的规定”。 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粤港澳大湾区制定严于国

家标准的区域环境质量标准具有合法性。
三是有可借鉴的经验。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治理的障碍不在于法域差异， 而在于粤

港澳三地能够达成共识， 实现利益平衡， 培养强烈合作意愿和责任感 （邹平学，
２０２２）。 如何打破粤港澳大湾区行政区划束缚， 解决现行空气质量标准不一致的问

题， 以推进区域环境协同治理， 欧盟的做法可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欧盟环境标准

的目标指向， 是达到世界卫生组织 《指南》 全面保护人体健康的指导值， 欧盟委员

会通过构建以改善空气质量为核心的标准实施机制， 督促各成员国将欧盟指令转化为

各国法律并制定行动计划， 以促达标， 同时要求设置排放上限、 编制实施规划并建立

监测和报告制度， 对实施的进展进行评估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 ２０２０）。 欧盟以区域

和城市群为单位进行空气质量评价， 不分功能区和标准等级， 空气质量未达标的地区

可申请延期， 但在申请报告中应详细写明未来阶段实现空气质量达标的具体计划。 对

于那些到期而无法达标的， 欧盟委员会将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 欧盟法院会判决那些

未达标者应采取措施限期达标， 仍不能达标的视情况判处高数额的罚金。 另外， 欧盟

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 使社会监督到位且有力 （环境保护部大气污染

防治欧洲考察团等， ２０１３）。 综上， 粤港澳大湾区的环境协同治理亟需增强区域合作

协议等软法的法律效力， 统一空气环境质量标准， 并建立互认约束机制。
（三） 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衔接存在的问题

一是粤港澳三地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一般来说， 高收入国家和低收

入国家之间的环境质量标准差异最大 （Ｋｕｔｌａｒ Ｊｏｓ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在研究了 １７０ 个国

家的空气质量标准后， 世界卫生组织得出结论， 认为各国制定的国家标准是有差异

的， 因为标准是根据所采用的健康风险方法、 技术可行性以及经济、 政治和社会因素

制定的， 而这些因素反过来又取决于国家的发展水平和空气质量管理能力 （ＷＨＯ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ｅａｍ， ２００６）。

香港地区的经济支柱是服务业， 面临的空气污染问题主要是路边空气污染和烟雾

问题。 澳门地区以博彩旅游业为主， 拥有会展业、 中医药产业、 现代金融业等特色产

业， 主要空气污染物是机动车尾气。 我国内地的珠三角九市已初步形成了以战略性新

兴产业为先导、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但总体发展水平和人均

ＧＤＰ 弱于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 受产业结构、 城市化和热岛现象等影响， 面临的空

气污染问题更为复杂。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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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粤港澳三地的环境法律、 政策和政府治理能力存在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环境质量标准的衔接。 一般情况下， 经济发达地区的环境法律和政策更为完善， 政府也

普遍具有较强的环境治理能力， 当地居民和企业也普遍具有相对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
粤港澳三地共同面临着交通尾气污染问题， 香港地区的管制措施主要有两个， 一

是针对汽车， 包括车辆设计标准、 部分柴油商业车辆的退役期限、 汽车燃料的规格、
安装减少排放物器件等； 二是按照车辆类型分阶段把首次登记车辆 （柴油私家车、
电单车及机动三轮车除外） 的废气排放标准收紧至欧盟六期， 继续淘汰老旧柴油商

业车辆， 加强管制汽油、 石油汽车的尾气排放， 同时大力推动电动车的普及， 以期在

２０５０ 年实现车辆零排放。 澳门地区的管制措施主要从进口新车辆、 在用车辆、 车用

燃料及推广环保车辆等方面着手， 同时系统地有序推进各项改善政策措施， 持续优化

提升在用车辆尾气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等科学技术。 广东省则以柴油车为重点， 制定

车辆排放管制措施， 包括强化柴油车污染达标管理， 加强柴油货车遥感监测超标处罚

和运营柴油车用车大户管理， 在全国率先采取优惠措施鼓励夜间加油， 以减少燃油挥

发的影响。 相比之下， 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管制措施比广东省更为全面和严格。
三是粤港澳三地空气质量标准衔接与执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评估了全球 １９４ 个国家及欧盟的空气质量立法， 认为稳健的空气质量治理制度应该

具备以下关键因素： 一是政府要根据公共卫生目标制定适用的空气质量标准并定期审

查； 二是要明确标准制定、 执行、 检视等各个环节中有关机构的责任； 三是要监测对

空气质量标准的遵守情况； 四是要规定未能满足这些要求的后果； 五是要通过适当和

协调的空气质量计划、 监管措施和行政能力支持空气质量标准的实施； 六是空气质量

治理过程应透明并具有参与性。 该报告概述了空气质量治理的示范系统， 强调了科学

性、 问责制、 政策协调、 包容性、 透明度和参与的重要性。 在空气质量标准上， 不仅

要在适当的层面统一标准， 还要建立体制框架， 使这些标准得以确立和实现， 包括建

立监测系统来准确了解空气质量， 并建立责任机制和执法机制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２０２１ａ）。 虽然粤港澳三地在建设 “粤港澳珠江三角洲区域空

气监测网络” 以及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气候监测公报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尚需

在空气质量标准衔接及执行机制上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四、 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制度衔接的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的差异较大， 为促进环境协同治理和区域法治一

体化建设， 共建优质生活圈， 应完善相关制度， 以推进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的衔

接。 在标准修订的每一个决策中， 标准限值的选择不只是个科学问题， 还需要权衡环

境、 经济、 社会等多种因素。 因为标准的可行性和可达性会受限于现有的管理能力、
当前的空气质量水平、 相关的科研基础和减排技术可得性等多种条件 （亚洲清洁空

气中心，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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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立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专门小组

世界卫生组织在制定 《全球空气质量指南》 时， 一些担任不同角色与责任的专

家和利益相关者紧密合作， 其中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小组、 系统审查小组、 指南制

定小组和外部审查小组。 为了解决偏见问题， 建立了防止潜在利益冲突的内部机制，
听取了关于程序和方法的专家建议 （Ｐéｒｅｚ Ｖｅｌａｓｃ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２）。 因此， 粤港澳大湾

区空气质量标准的衔接同样需要成立一个具有协调性与专业性的专门小组。
专门小组应根据各地前期的研究成果、 数据和社会公众意见， 完成大湾区空气环

境质量标准衔接工作。 专门小组的领导成员应为粤港澳三地有关部门的高级政府官

员， 其他成员应包括具有相关职责或专业知识的政府部门人员、 立法专家、 环境领域

专家和技术代表。 为了协调多方面的利益和诉求， 专门小组成员还应包括有广泛代表

性的产业代表、 社会团体、 社会公众及利益相关者等。 经过粤港澳大湾区空气环境质

量标准专门小组充分协商和科学论证， 拟定一个在现阶段具有引领性、 约束力和可行

性的空气环境质量标准， 同时也预测下一阶段目标。
粤港澳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的衔接要兼顾粤港澳三地已有的环境保护目标与规

划。 《香港清新空气蓝图 ２０３５》 的目标是在 ２０３５ 年前将香港空气质素提升至媲美国际

大城市的水平， 最终目标是香港空气质素全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指南》 的指导值。
《澳门环境保护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中与空气质量有关的指标， 是到 ２０２５ 年空气质量

水平属良好和普通的日数占全年的 ８５％， ＰＭ２. ５的年平均浓度值小于 ２５μｇ ／ ｍ３。 为此专

门小组在制定和修订粤港澳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时， 需要形成一份陈述理由和可行

性分析报告， 及时回应公众的需求和质疑， 从而将空气质量标准实施的阻力降低到最小。
（二） 发挥标准创新联盟作用

制度化的正式机构有助于激励政府官员协作行动， 而那些非正式机构能够起到很

好的补充作用， 高级政府官员的加入则意味着有国家政策和各地政府的支持， 三者的

相辅相成， 使跨区域环境治理合作更加顺畅 （Ｃｈｕ ａｎｄ Ｌｅｅ， ２０１９）。
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创新联盟是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开展标准研制、 理论研究、 推广

应用、 产业化活动等非营利性标准化的组织。 该联盟在专业领域标准创新中形成的

“专业 ＋标准创新” 工作机制， 是行业协会商会在制定标准规范中积极作为的体现。
应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创新联盟的作用， 加强其与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专

门小组工作机制的协调， 共商共建， 积极参与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的衔接工作。
（三） 制定统一的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

现有的空气质量标准并不是保护人类健康免受空气污染的最终和最佳目标， 而是

一个在发展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处于变化状态的政策领域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２０２１ｂ）。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 《指南》 科学划分了不同的过渡期目标，
并建议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特定情况分阶段地达到改善空气治理目标。

目前大湾区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环境状况和环境标准存在一定的差

异， 应结合地理毗邻、 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和污染物排放管制及治理措施的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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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等因素， 在不改变三地原有空气质量标准基础上， 另外制定一个统一的、 区域性

的大湾区空气质量标准并分梯队、 分阶段实施。
首先， 香港地区、 澳门地区、 广州、 深圳、 珠海五个城市为第一梯队， 执行统一

的第一层次的空气质量标准。 其次， 东莞、 中山、 佛山、 惠州、 江门、 肇庆六个城市

为第二梯队， 执行统一的第二层次的空气质量标准。 再次， 给予第二梯队六个城市执

行第二层次空气质量标准的五年过渡期， 五年期满后， 视情况决定是否与第一梯队共

同实施统一的第一层次空气质量标准。 最后， 应建立定期检讨机制， 基于该周期内大

湾区的空气质量现状、 空气质量标准达标程度、 空气治理措施成效等， 分析空气质量

标准调整的空间和可行性， 并及时更新下一阶段空气质量标准与目标。
（四） 使用统一的大湾区空气质量评价方式

空气质量指数是一种空气质量评价方式， 旨在将数量多、 专业性强的术语、 空气

污染物名称、 监测结果等信息转换成无量纲指数， 再进行分级， 以使公众能够直观理

解空气质量状况。 空气质量指数等级不同， 对公众的健康影响也不同。 相关部门将结

合不同的空气质量指数等级建议公众采取相应的措施， 并通过环境空气质量指数日报、
实时报和预报向公众提供健康指引， 公众往往会按照空气质量指数建议安排自己的日常

活动。 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空气质量信息发布的侧重点不同， 空气质量评价方式可以

分为空气质量指数和空气质量健康指数两种类型， 后者因 “以健康风险为本” 而有别

于传统的空气质量指数 （潘本锋、 李莉娜， ２０１６）， 两者的计算方法也不完全一致。
目前我国内地和澳门地区使用空气质量指数， 香港地区使用空气质量健康指数。

粤港澳三地使用不同的空气质量评价方式不利于外行人直观地获取空气质量情况， 因

此可能影响公众的日常生活。 尽管粤港澳珠三角洲地区自 ２００５ 年起正式启用并向公

众发布了区域空气质量指数， 但是该指数还存在局限性， 评价系统表征出来的空气污

染状况与实际公众感受仍存在差异 （张轶男等， ２０１０）。
粤港澳大湾区空气质量评价方式的衔接仍在探索和尝试中。 为了选择更符合粤港

澳大湾区环境状况、 人体直观感受， 以及更有利于减少空气污染对公众健康损害风险

的空气质量评价方式， 建议在暂不改变三地原有评价方式的情况下， 进一步开展充分

的论证和科学分析， 使用统一的、 区域性的空气质量评价方式。
（五） 完善大湾区空气质量协同治理机构

强有力的空气质量治理对于实现空气质量标准和公共健康目标至关重要。 任何有

效的跨区域合作机制， 都需要一个以多边治理结构为形式的多层次协调体系， 需要政

府和专家的积极推动。 重要的是， 应在协调体系中建立问责机制 （Ｍａ ａｎｄ Ｔａｏ，
２０１０）。 粤港澳三地的行政体制不同， 增大了空气质量协同治理难度， 需要中央政府

加强顶层设计， 发挥指引和推进作用， 并由三地政府牵头成立专门的协同治理机构进

行协调。 目前， 粤港澳构建了以联席会议为核心的合作机制， 在联席会议框架下， 通

过建立粤港、 粤澳环保合作小组及其下设的专责 （专项） 小组， 落实执行相关环境

合作规划、 协议和行动方案， 例如 “珠江三角洲空气质素管理及监察专责小组”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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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 夏斌， ２０１９）。
应进一步完善大湾区空气质量协同治理机构， 明确并强化其权责， 包括制定空气

质量改善计划、 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计划、 定期发布空气质量治理和达标情况报告

等。 对于空气污染严重或者不能达标的区域， 应在必要时派驻专家组， 会同相关政府

负责人深入分析原因， 制定有针对性的治理方案， 敦促该区域限期改善空气质量， 从

而实现有效的执行和管理。 同时要定期考察空气质量标准和治理措施的可执行性， 通

过问责制、 公示达标工作规划、 扩大公众参与度、 强化智慧监测等举措， 进一步健全

责任体系和监督机制。
（六） 加强科学技术支撑并促进产业升级

环境标准的制定， 需要以科学技术作为基础和保障。 世界卫生组织 《指南》 是

根据现有最佳科学证据制定的， 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 但反映了高度的科学共识， 从

而具有权威性。 空气污染物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证据是制定空气质量标准的基础，
需要研究者持续努力， 进一步改进这一领域的证据合成和评价方法。 另外， 审慎的科

学研究不仅可用于公众参与和政策审议， 还能推动行业自发行动， 进而反作用于政

府， 促进粤港澳三地达成区域合作 （Ｓ. Ｋ. Ｗ.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环境标准的可行性与污染治理和产业技术密切相关。 污染源治理是环境污染治理

的根本方法。 《香港清新空气蓝图 ２０３５》 指出， 目前香港对污染物排放进一步管制和

收紧排放标准的空间越来越小， 需要充分利用绿色技术、 加快低碳转型， 包括针对各

种空气污染物排放源的绿色技术应用， 以及探索和采用更新的检测技术， 进一步了解

空气污染物的源头、 产生机理和传输过程， 从而提升预测空气质素的能力和准确度。
由此可见， 香港地区更加关注和重视环境技术的探索与应用。

粤港澳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的衔接应加强相关环境治理科学技术的互通共

享， 达成对相关科学技术的共识， 在空气质量监测手段和评价标准等技术上实现统

一。 同时以提高环境标准为诱导， 以技术为手段， 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 推动大湾区

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对于部分技术或设备相对落后的企业而言， 环境标准的提

高将导致更高的环境达标成本和生产成本， 进而可能导致企业生存难以为继。 因此，
建议制定扶持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适当的清洁生产资金支持或环境税收优

惠， 帮助企业度过转型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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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６７） ２， ｐｐ. １２７ － １３６．

Ｐéｒｅｚ Ｖｅｌａｓｃｏ Ｒ. ａｎｄ Ｄ. Ｊａｒｏｓｉńｓｋａ （２０２２），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ｓ—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７０： １０７５５６．

Ｓ. Ｋ. Ｗ. Ｎｇ， Ｃ. Ｌｏｈ， ａｎｄ Ｃ.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ａｎ ＡＩＳ⁃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７６， ｐｐ. １０２ － １１２．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２０２１ａ）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０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ｄｏｃｓ. ｕｎｅｐ.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２０. ５００. １１８２２ ／ ３６６９２ ／ ＧＡＡＰＬ＿ ＥＳ＿ ＣＨ.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２０２１ｂ）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ｅｐ.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ｒｅｐｏｒｔ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 ａｉｒ － 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ｆｉｒｓｔ －
ｇｌｏｂａｌ －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ａｉｒ －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

ＷＨＯ （２０２１）， ＷＨ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ＰＭ２. ５ ａｎｄ ＰＭ１０ ）， ｏｚｏｎｅ，

６９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ｏｎｏｘｉｄ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ｏ. ｉ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 ／ ｉｔｅｍ ／
９７８９２４００３４２２８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２］．

ＷＨＯ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ｏａｒｄ （２０１６），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ｒａｆｔ ｒｏａｄ ｍａｐ ｆｏｒ 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 ｗｈｏ. ｉｎｔ ／ ｉｒｉｓ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６６５ ／ ２５０６５３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１８］．

ＷＨ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 （２００６），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ｐｄａｔｅ ２００５：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ｚｏｎ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 ｗｈｏ. ｉｎｔ ／ ｉｒｉｓ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６６５ ／ １０７８２３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１８］．

ＷＨＯ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ｅａｍ （ ２００６ ） . ＷＨＯ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ｚｏｎ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ｓｕｌｆｕｒ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ｐｄａｔｅ ２００５：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 ｗｈｏ. ｉｎｔ ／ ｉｒｉｓ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６６５ ／ ６９４７７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１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ＧＵ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１，２， ＬＩＮ Ｊｉａｎ⁃ｓｉ１， ＷＡＮＧ Ｙｅ⁃ｑｉａｎｇ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４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Ｚｈｕｈａｉ）， Ｚｈｕｈａｉ ５１９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７１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ｃａｏ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ｉｔｅｍｓ，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ｅｏｕｓ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ｉｆｅ ｃｉｒｃｌ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ｕｓｅ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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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小东等： 粤港澳大湾区空气环境质量标准的差异与衔接


